南投縣政府消防局人民申請救護相關案件檢核表

	作業流程
	登錄事項
	辦理期限
	檢核
	備考


	救護服務證明
	一、申請書乙份。
二、申請人為本人，請附身分證正、
    反面影本乙份。

三、私章或按指紋。
四、申請人如非本局救護服務本人，請附『委託書』及身分證明文件影本。
 五、另若本局救護服務對象已往生，
     請附『除戶謄本』免『委託書』。
 六、如因保險需求請於申請書用途註明保險公司及份數。
七、申請相關文件正本，需補送至緊急救護科。
	文件齊全後，立即傳真至本科並電確認。

	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□是□否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	由分隊受理案件同仁處理

	救護紀錄表
	一、申請書乙份。

二、申請人為本人，請附身分證正、反面影本乙份。
三、私章或按指紋。
四、申請人如非本局救護服務本人，請附親屬身分證明文件影本或證明相關文件。

 五、另若本局救護服務對象已往生，
     請附『除戶謄本』免『委託書』。

 六、申請相關文件正本，需補送至緊急救護科。


	文件齊全後，立即傳真至本科並電確認。


	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
	由分隊受理案件同仁處理

	救護車行車紀錄表
	一、申請書乙份。

二、申請人為本人，請附身分證正、反面影本乙份。
三、私章或按指紋。
四、申請人如非本局救護服務本人及行車紀錄器影帶中人，請附親屬身分證明文件影本或證明相關文件。
 五、另若本局救護服務對象已往生，
     請附『除戶謄本』免『委託書』。

 六、檢核申請文件齊全後，由大隊長核准後，方得調閱。
	大隊長核准後

，民眾即可調閱。


	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□是□否


	由分隊受理案件同仁處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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